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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法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及第六十八條之四條文；並

修正第四十條、第五十六條之四、第五十六條之五、第

五十七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500001681 號  

第 四 十 條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

通報交通部鐵道局，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並啟動旅客接駁應變計畫

；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亦應按月彙報。 

前項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嚴重遲延及異常事件之定義、通

報內容、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交通部鐵道局得就鐵路機構按第一項規定所提報告內容，要求鐵路機

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訂定應變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現場

處置、通報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人員救護、運轉調度

、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危險物品之排除、鐵道淨空安全與器材備置。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並作檢討及改善。 

交通部鐵道局得就鐵路機構所訂應變計畫之內容及定期與不定期演練

情形予以查核，如認為辦理不善，應命其限期改善。 

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第五十六條之四  鐵路機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從業人員執行鐵路業務時之安全

；並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維

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能，並確切瞭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令。於新

進機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維安輔助設備、衛生防疫輔助設

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亦同。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施行派任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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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經檢查不合基準者，不得派任。已派任者

，應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前二項鐵路從業人員及行車人員之定義、應實施之訓練、技能檢

定、體格與精神狀態檢查、實施之方式、項目、週期、合格基準與不

合格時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十六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

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鐵道局

查驗。 

鐵路機構應建置安全管理系統，並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

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鐵道局提出當年度安全

管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之紀錄

，應有效保存；其保存之項目、期限及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

查委員會辦理調查。 

第二項安全管理系統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七條  旅客乘車、託運人託運貨物、受貨人領取貨物，應遵守鐵路有關安全

法令及站、車人員之指導。 

行人、車輛不得侵入鐵路路線及場、站區內非供公眾通行之處所。但

鐵路非電化區間基於民眾通行、疏散人潮、發展觀光或其他特殊需求，經

鐵路機構另行公告之範圍，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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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來車，始

得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 

鐵路路線邊坡內及距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內，嚴禁放牧牲畜。 

鐵路機構依第二項但書規定公告前，應檢具原因、範圍、時段及相關

配套管理措施，報經交通部同意後，始得為之；變更時，亦同。 

第六十五條  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其運價之十倍

至五十倍罰鍰。加價出售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 

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而購買車票

、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七條之三  民營或國營鐵路機構違反第五十六條之四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準

用第五十六條之四第一項規定，未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從業人員執行

鐵路業務時之安全；或未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

業、作業安全、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能，並確切瞭解及嚴格遵

守鐵路法令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有前項情形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第六十八條之四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鐵路從業人員執行

鐵路業務，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鐵路從業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察機關知有前二項情形者，應派員赴現場排除或制止之。如涉

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有第一項情形之虞者，鐵路機構得拒絕運送。 


